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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香港之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 

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香港

之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將自二零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起遷往香港灣仔軒尼

詩道 288 號英皇集團中心 6 樓 606 室。 

本公司之電話及傳真號碼維持不變。 

承 董 事 會 命  

新 絲 路 文 旅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兼 執 行 董 事  

⾺ 晨 ⼭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馬晨山先生、王賡宇

先生、張建先生、杭冠宇先生、趙斌先生及劉玉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分別為丁良輝 先 生 、 周 安 橋 先 生 及 文 藝 女 士 。  


